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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同方吉兆科技有限公司

对外债权处置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同方吉兆科技有限公

司对外债权处置事项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对外债权处置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同方吉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吉兆”）作为

设备供应商目前对某公司（以下称“债务人”）存在债权 11,764.44 万元未收回，

同方吉兆于 2021 年 1 月、2022 年 8 月和 2023 年 8 月三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因无可执行财产，法院对此债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债务人拟通过司法重整方式解决债务问题，经管理人初步确认，同方吉兆债

权为 21,819.41 万元（包括本金 11,764.44 万元，本期新增逾期利息 10,054.97

万元）。

同方吉兆拟参与债务人司法重整债权人会议表决并在保证同方吉兆公平受

偿权益下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同方吉兆债权受偿金额约 9,823.73 万元，其中以

现金方式受偿 1,135.97 万元，债务人公司股权受偿 8,687.76 万元（占重整后债

务人公司股权比例约为 4.57%，最终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准）。

二、债权相关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北京同方吉兆科技有限公司（债权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25904122G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 A座 25 层 2502 室



注册资本：2307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逯多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

训；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

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机械设备、家用电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电视发射机、调频广播发射机。（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同方吉兆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企业名称：某公司（债务方）

注册资本：52937.50685 万元

经营范围：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销售代理；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

告发布；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其

他电子器件制造；网络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制造；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电子元器件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本次处置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债务人公司重整计划草案顺利实施完成后同方吉兆可收回债权 9,823.73 万

元，若本次交易在 2025 年年底之前完成，预计公司 2025 年度可实现债务重组收

益 9,439.19 万元。本次交易产生的财务影响具体以法院最终裁定生效结果和会

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本次处置方案尚需债权人会议表决、法院最终裁定生效及实施，能否获得债

权人会议通过、法院最终裁定结果及实施进度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同方吉兆前期申请对该部分财产执行已被法院认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本次

同方吉兆参与表决，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可实现前期债权部分收回，避免因债务

人破产清算导致的进一步损失，尽可能降低对上市公司的负面影响，有助于维护

广大股东的权益。

公司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上述债权处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0 日


